
(一) 

 
二 零 二 六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 文 件 T T  2 0 / 2 0 2 6  
討 論 文 件   
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 

 
陳 壇 丹 先 生 提 問  

 

有 關 火 炭 主 要 道 路 的 交 通 管 理 及 交 通 設 施 規 劃 事 宜  

 
“ 火 炭 區 的 土 地 用 途 正 經 歷 重 大 轉 變，由 昔 日 以 工 業 用 地 為 主，

轉 而 逐 步 加 入 更 多 住 宅 土 地，使 區 內 居 住 人 口 大 幅 增 長。然 而，區

內 的 核 心 道 路 網 絡 (如 火 炭 路 、 山 尾 街 、 㘭 背 灣 街 及 桂 地 街 等 )的 交

通 承 載 力 似 乎 未 能 配 合 區 內 整 體 發 展 步 伐 。  
 

火 炭 區 的 交 通 問 題 癥 結 在 於 車 輛 頻 繁 上 落 客 貨 、 違 例 泊 車 、 行

車 道 和 行 人 路 設 計 狹 窄，加 上 缺 乏 完 善 的 行 人 過 路 設 施，導 致 上 下

班 繁 忙 時 間 經 常 出 現 嚴 重 交 通 擠 塞，居 民 往 往 被 迫 走 出 馬 路，亦 有

貨 車 、 私 家 車 及 巴 士 「 爭 路 」 的 情 況 。  

 
為 確 保 火 炭 的 交 通 配 套 能 追 上 房 屋 發 展 的 步 伐 ， 保 障 居 民 的 出

行 安 全 、 便 利 ， 並 推 動 綠 色 社 區 發 展 ， 現 向 運 輸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香 港

警 務 處 (警 務 處 )等 相 關 部 門 提 出 以 下 問 題 ：  

 
( a )  針 對 火 炭 區 內 經 常 出 現 擠 塞 的 交 通 樽 頸 位 置，運 輸 署 是 否 掌 握

相 關 路 口 的 最 新 行 車 量 /容 車 量 比 率 ？ 運 輸 署 有 否 推 算 日 後 穗

輝 工 廠 大 廈 重 建 項 目 落 成 後 對 區 內 道 路 網 造 成 的 額 外 負 荷 ？

請 提 供 以 下 數 據 ：  
  



(二) 

 

主 要 路 段 /  
路 口 名 稱  

目 前 繁 忙 時 間

平 均 行 車 量 /
容 車 量 比 率  

重 建 項 目 落 成

後 推 算 繁 忙 時

間 平 均 行 車 量

/容 車 量 比 率  

過 去 五 年 道 路

主 要 改 善 工 程

或 措 施  

火 炭 路 與  
山 尾 街 交 界     

山 尾 街 與  
穗 禾 路 交 界     

桂 地 街     

㘭 背 灣 街 (港 鐵

火 炭 站 一 帶 )     

樂 景 街     

 
( b )  火 炭 有 多 個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，但 車 流 量 及 乘 客 數 量 各 異。火 炭

(㘭 背 灣 街 )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只 有 一 條 巴 士 線 及 一 條 小 巴 線 服

務，而 火 炭 (山 尾 街 )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在 下 午 繁 忙 時 段 卻 有 大 量

乘 客 因 候 車 空 間 不 足 而 被 迫 在 行 車 道 排 隊。運 輸 署 會 否 檢 視 上

述 兩 個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使 用 量、重 新 分 配 該 兩 個 交 匯 處 設 置

的 巴 士 路 線 ， 以 及 優 化 其 行 人 路 與 行 車 道 安 排 ？  

 
( c )  火 炭 工 業 區 一 帶 的 行 人 路 極 為 狹 窄，運 輸 署 會 否 全 面 檢 視 火 炭

區 的 行 人 過 路 設 施 ， 尤 其 是 擴 闊 㘭 背 灣 街 行 人 路 ？  
 

( d )  現 時 有 何 跨 部 門 協 作 機 制 解 決 大 型 貨 車 違 泊 及 上 落 貨 阻 街 問

題 ？ 警 方 有 否 計 劃 將 沙 田 區 (尤 其 是 火 炭 )的 交 通 黑 點 納 入「 自

動 交 通 執 法 系 統 」 試 驗 計 劃 ， 以 加 強 阻 嚇 力 ？  
 

( e )  運 輸 署 會 否 將 港 鐵 火 炭 站 附 近 現 有 單 車 徑 網 絡 延 伸 至 桂 地 街

甚 至 駿 洋 邨 ？ 如 否，運 輸 署 會 否 藉 活 化 火 炭 明 渠 工 程 的 契 機，

建 議 沿 活 化 後 的 明 渠 兩 岸 一 併 興 建 單 車 徑 網 絡，以 完 善 區 內 綠

色 交 通 接 駁 ， 鼓 勵 市 民 以 單 車 代 步 前 往 港 鐵 站 ？ ”  
  



(三) 

 
運 輸 署 、 房 屋 署 及 路 政 署 的 綜 合 回 覆  
 
提 問 ( a )  
 
運 輸 署 並 沒 有 備 存 相 關 路 段 /路 口 於 繁 忙 時 間 的 行 車 量 /容 車 量 比 率

數 據。儘 管 如 此，運 輸 署 持 續 密 切 監 察 區 內 交 通 情 況，並 因 應 實 際

交 通 狀 況 調 整 交 通 管 理 措 施。過 去 五 年，運 輸 署、路 政 署 及 有 關 項

目 負 責 人 在 相 關 路 段 /路 口 實 施 以 下 主 要 交 通 改 善 措 施 ：  

 
1 .  延 長 火 炭 路 (南 行 )近 峯 達 工 業 大 廈 現 有 停 車 灣 ；  
2 .  擴 闊 介 乎 長 瀝 尾 街 與 山 尾 街 的 一 段 穗 禾 路 (北 行 )行 車 道 ；  
3 .  於 桂 地 街 近 山 尾 街 增 設 行 人 過 路 處 ；  
4 .  於 桂 地 街 近 長 瀝 尾 街 增 設 電 單 車 泊 位 ； 及  
5 .  將 㘭 背 灣 街 與 禾 香 街 路 口 由 優 先 通 行 路 口 改 為 交 通 燈 控 制 路 口。 

 
房 屋 署 已 委 聘 交 通 顧 問 就 穗 輝 工 廠 大 廈 重 建 項 目 進 行 了 交 通 影 響

評 估 ， 從 而 推 算 出 該 項 目 於 居 民 入 伙 三 年 後 (即 二 零 三 四 年 )相 關 路

口 的 剩 餘 容 車 量 1和 設 計 流 量 /容 車 量 比 率 2， 相 關 數 據 表 列 如 下 ：  

 

主 要 路 段 /  
路 口  

路 口 類 別  評 估 指 標  
2 0 3 4 年 繁 忙 時 間  

早 上  晚 上  

火 炭 路、麵 房 街

與 山 尾 街 交 界  
交 通 燈 號

控 制 路 口  
剩 餘 容 車 量  1 5 % 3 3 2 %  

山 尾 街 與  
穗 禾 路 交 界  

優 先 通 行

路 口  
設 計 流 量 /
容 車 量 比 率  

0 . 9 2  0 . 8 9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交通燈號控制路口的交通情況是以其剩餘容車量顯示，正數表示該路口仍可容納

更多車輛；負數則表示已  超出該路口的負荷，以致出現車龍，令行車時間延長。  

2 優先通行路口的交通情況是以設計流量 /容車量比率顯示，當比率等於或低於 1.0
時，表示交通流量未超出設計容量；當比率高於 1.0 時，則表示優先通行路口超出

負荷，以致出現車龍，令行車時間延長。  

3 有關剩餘容車量是實施路口改善工程後推算。  



(四) 

 

桂 地 街  

有 關 路 段 /路 口 屬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範 圍 以 外 。  
㘭 背 灣 街 (近 火

炭 站 一 帶 )  

樂 景 街  

 
根 據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報 告，房 屋 署 會 在 火 炭 路、麵 房 街 與 山 尾 街 交 界

的 路 口 進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相 信 有 助 改 善 該 項 目 附 近 道 路 網 絡 的 交 通 。 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b )  
 
就 火 炭 (山 尾 街 )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乘 客 候 車 事 宜 ， 運 輸 署 已 派 員 於 該

交 匯 處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留 意 到 下 午 繁 忙 時 段 九 巴 第 8 1 K 及 2 6 3 B
號 線 的 候 車 乘 客 較 多 。 就 此 ， 運 輸 署 已 要 求 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
限 公 司 (九 巴 公 司 )作 出 跟 進 ， 九 巴 公 司 亦 表 示 會 增 設 排 隊 線 及 指 示

牌，以 指 示 乘 客 正 確 的 排 隊 方 向，優 化 乘 客 在 該 處 的 候 車 秩 序 及 提

升 候 車 安 全 。  

 
運 輸 署 會 繼 續 密 切 留 意 火 炭 區 內 的 人 口 發 展 及 乘 客 的 需 求 變 化，檢

視 區 內 的 公 共 運 輸 網 絡，適 時 與 相 關 公 共 運 輸 營 辦 商 商 討 調 整 公 共

運 輸 交 匯 處 內 的 專 營 巴 士 及 專 線 小 巴 路 線 ， 以 配 合 乘 客 需 求 。  
 
提 問 ( c )  
 
目 前，火 炭 工 業 區 的 主 要 行 人 路，包 括 火 炭 路、㘭 背 灣 街 及 山 尾 街，

其 行 人 路 淨 闊 度 維 持 在 2 米 或 以 上 ， 並 非 極 為 狹 窄 。  

 
就 有 關 擴 闊 㘭 背 灣 街 行 人 路 的 建 議 ， 運 輸 署 會 安 排 進 行 實 地 調 查 ，

以 掌 握 現 時 㘭 背 灣 街 行 人 流 量，從 而 檢 視 有 關 行 人 路 能 否 有 效 疏 導

人 流 。  
  



(五) 

 
提 問 ( d )  

 
就 有 關 貨 車 於 火 炭 工 業 區 的 道 路 違 例 停 泊，運 輸 署 一 直 與 警 務 處 聯

繫 ， 並 已 促 請 警 務 處 加 強 執 法 。  
 
除 打 擊 違 例 停 泊 ， 政 府 亦 一 直 積 極 推 展 一 系 列 短 期 及 中 長 期 措 施 ，

在 情 況 許 可 下 適 量 增 加 火 炭 區 內 商 用 泊 車 位 供 應 。  

 
當 中 在 興 建 中 的 火 炭 松 頭 下 路 與 桂 地 街 交 界 的 工 業 用 地 發 展 項 目，

將 會 設 置 公 眾 停 車 場，提 供 約 1 0 0 個 商 用 車 輛 公 眾 泊 車 位。政 府 亦

會 繼 續 與 相 關 部 門 聯 繫，按 照「 一 地 多 用 」的 原 則 在 合 適 的「 政 府、

機 構 或 社 區 」 設 施 和 公 共 休 憩 用 地 項 目 中 加 設 公 眾 泊 車 位 。  
 
另 外，運 輸 署 擬 議 在 㘭 背 灣 街 近 火 炭 站 一 帶 增 設 停 車 灣 及 五 個 貨 車

咪 錶 泊 車 位 4， 以 配 合 附 近 上 落 客 貨 及 短 期 泊 車 的 需 求 。  

 
警 務 處 的 回 覆  

 
提 問 ( d )  

 
警 方 會 視 乎 現 場 交 通 狀 況 採 取 合 適 的 交 通 管 理 措 拖 ， 包 括 加 強 巡

邏、管 制 汽 車 流 量、疏 導 車 輛 及 檢 控 違 例 停 泊 在 周 邊 的 車 輛 以 確 保

交 通 暢 順 。  
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
 
提 問 ( e )  

 
現 時，區 內 的 單 車 徑 網 絡 已 延 伸 至 火 炭 路 近 旭 禾 苑。由 於 火 炭 路 兩

旁 的 土 地 大 多 已 被 發 展，現 時 並 未 有 空 間 延 長 現 有 單 車 徑 至 桂 地 街

或 駿 洋 邨。然 而，若 果 相 關 部 門 有 意 透 過 火 炭 明 渠 活 化 項 目 加 設 單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有關數量為初步估算，可能會因應個別位置的地理或技術上的限制及當區持分者

的意見而有所調整。  



(六) 

 
車 徑 ， 運 輸 署 樂 意 從 交 通 層 面 提 供 意 見 。  
 
渠 務 署 的 回 覆  
 
提 問 ( e )  
 
渠 務 署「 活 化 火 炭 明 渠 」工 程 計 劃 的 主 要 目 的，旨 在 提 升 現 有 明 渠

的 生 態 價 值、促 進 綠 化 和 推 動 近 水 活 動，改 善 社 區 環 境，以 構 建 宜

居 城 市 。 本 工 程 計 劃 並 不 包 括 單 車 徑 網 絡 的 規 劃 與 建 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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